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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民生证券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拟采取增发股份及老

股转让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利尔”）拟作为战略投

资者认购民生证 券非公开 发行股份。 本次认购使 用自有资 金人民币

199,999,999.33元，认购股份146,950,771股，约占民生证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

的1.28%。洛阳利尔与民生证券于2020年4月16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2、本次认购事项在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批权限范围内，已经公司总裁办公

会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认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17000168XK 

3、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4、注册资本：9,619,276,105元 

5、设立时间：1997年1月09日 

6、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层-18层 



7、主营业务：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保险代理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8、认购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430,772,350 87.645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6,202,130 4.535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8,000,000 1.746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32,715,017 1.380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1,407,608 1.158 

合计 9,619,276,105  100 

 

9、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2019 

年 1-9 月（未经

审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经审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622,605,680.53 39,879,637,595.08 34,949,376,291.00 33,547,698,881.15 

负债总额 35,379,655,451.89 28,968,762,722.69 23,519,953,020.71 22,514,966,088.67 

净资产 11,242,950,228.64 10,909,874,872.39 11,429,423,270.29 11,032,732,792.48 

营业收入 2,104,685,580.01 1,458,483,973.57 1,724,473,118.45 1,528,902,868.43 

利润总额 578,470,080.38 126,638,570.63 515,245,791.57 218,927,418.29 

净利润 450,536,280.34 94,303,771.57 387,695,033.08 158,487,839.70 

10、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洛阳利尔（甲方）与民生证券（乙方）于2020年4月16日签署了《股份认购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次发行 

乙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总额为不超过 1,836,884,643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25 亿

元。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以乙方最终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就乙方本次发行，甲方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乙方发行的 146,950,771 股股份。 

参考券商市净率估值水平等因素，依据中资评估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出具的《追溯资产评估报告》，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认购价格为 1.361 元

/股。 

就本次认购乙方发行的 146,950,771 股股份，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认购款为

199,999,999.33 元，其中 146,950,771 元作为乙方注册资本，53,049,228.33 元作为

乙方资本公积。 

甲方承诺缴纳的认购款均系甲方自有资金，不属于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本次认缴款的 100%支付

至乙方指定账户。 

甲方同意并认可，甲方仅认购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乙方可以在本次发行中

同步引入其他投资者，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将持有乙方 146,950,771 股股份。 

本合同签署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如本次融资发生其他投资者

放弃认购或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需要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调整，甲方认购的

乙方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将进行调整，双方届时将订立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备案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证券监管机构的核准或备案，乙方同意将本次交易事宜提

交证券监管机构申请相应核准或备案，甲方应予以必要的协助和配合，包括但不

限于：（1）向乙方提供《证券法》、《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等法律中规定

的股东资格尽职调查文件；（2）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在法定时间内向证

券监管机构提供本次交易必要的核准或备案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诺书、股东

背景资料、出资能力证明文件、财务报告等资料；（3）提供本次交易所必需的

诚信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人民银行征信报告、工商证明、税务证明等；（4）

在本次交易的核准或备案过程中，如证券监管机构要求股东提供补充资料或进行



规范整改，甲方应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提供资料或进行规范整改。 

（三）交割 

双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交割义务，应以本合同签署后截至交割日下列条件的

全部成就为前提：（1）双方同意并正式签署本合同；（2）本次交易取得证券监

管机构、本合同双方内部和其他第三方（如需）所有相关的核准或备案；（3）

乙方收到全部认购款；（4）就本次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其中，甲方取得其

必要的同意和批准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向乙方提供相关的决议

或批准文件。 

乙方应于交割条件满足后两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告知该等条件

已满足并提供协议约定的证明文件。在遵守本合同各项条款和各项条件的前提

下，在证券监管机构就本次交易完成核准或备案之后第五个工作日，或双方可能

一致书面同意的其它时间或其它日期（“交割日”），在乙方的办公室或双方可

能一致书面同意的其它地点进行（“交割”）。 

本次交易应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最晚交割日”）前完成交割。于最晚交

割日逾期 30 日后，本次交易仍未完成交割的，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解

除本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于交割日完成交割后，甲方正式成为乙方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 

（四）过渡期间损益 

双方同意，乙方自评估基准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间产生的盈利（收益）

或亏损（损失），由乙方股东名册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记载的原股东按照持

股比例享有。乙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交割日之间产生的盈利（收益）或亏损

（损失），由交割完成后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五）权利和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乙方拟进行增加注册资本（不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送红股或发行上市，以下简称“后续融资”），在乙方向其他机构或个人（以下

简称“其他潜在增资方”）提出或自其他潜在增资方收到任何数量的增资要约时，

甲方有权在同等条件下按照其持有的乙方股份比例优先认购乙方的新增注册资

本。如甲方放弃部分或全部优先认购权，则其他潜在增资方有权认购其放弃部分。

如甲方在收到乙方的有关是否行使优先认购权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未答



复，视为甲方放弃全部优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后续融资中乙方不应以低于本次交易

的价格发行新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后续融资的投资者根据某种协议或者安

排导致最终融资价格低于甲方本次交易的价格，则甲方有权在符合证券公司的监

管规定下，要求乙方以现金方式或股权方式进行相应的补偿，直至甲方本次交易

的价格与新投资者的价格相同，但在甲方明知前述某种协议或者安排的情况下，

后续融资已取得甲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均应负责赔偿他方因其违约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

直接损失和合同订立时可预见的间接损失。 

如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认购款，每逾期 1 天，甲方应按照未支付价款

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乙方有切实的证据表明甲方已违约，在乙方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 3 日后，

乙方可从甲方已支付的认购款中扣除甲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如甲方已支付的认购

款不足以支付违约金，乙方有权继续向甲方追偿。 

（七）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于本次交易取得双方必要的授权及批

准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认购民生证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行业具有较好的持续发展前景，民生证

券作为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影响力的证券公司，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

优秀的经营业绩，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民生证券拥有丰

富的资本市场相关资源及业务经验，能够为公司未来的资本市场业务提供有力的

支持，有助于公司未来发展。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

民生证券非公开发行股份，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公司与民生证券的合作关系，有利

于公司充分利用民生证券在资本市场中的优势资源与专业知识，助力提升公司资

本运作能力及竞争力，实现公司健康持续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能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投资收益。本次《股份认购协议》签署的同时，公司

与民生证券一同签署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18日 


